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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

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

大会

，

会议通知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现将会议事项提示性通知如下

：

１．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

，

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３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

１

）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委托他人出

席现场会议

。

（

２

）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

３

）

投票规则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现场会议地点

：

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外环

２７

号景峰国际第

１０

层会

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的议案

（

１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２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

３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

４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

５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６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

（

７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临时提案

》。

２．

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分别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以及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议案全部需对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有效股权凭

证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

委

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登记地点

：

河

南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外环

２７

号景峰国际

２３

层

２３０６

公

司办公室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１．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６７６

（

２

）

投票简称

：

智度投票

（

３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４

）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

二选一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①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②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

（

５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①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网络投票

”

或

“

投票

”

功能栏目

；

②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③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

数

。

（

６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①

在投票当日

，“

智度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总数

。

②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③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同意意见

，

则可只对

“

总议案

”

进

行投票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三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四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五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六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摊薄

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临时提案

》

６．００

④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⑤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但不包括累计投票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⑥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⑦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①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②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③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

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

码

。

④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

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 ／ 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ａ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智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ｂ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ｃ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ｄ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地址

：

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外环

２７

号景峰国际

２３

层智度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６

室公司证券管理部

。

２

、

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费用自理

。

３

、

联系人

：

王科芳 薛俊霞

电话

：

０３７１－５５１３９５２０

传真

：

０３７１－５５１３９５２１

邮编

：

４５００４６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附

：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

示行使议案表决权

，

如没有作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并代为签署

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序号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２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

３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

４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５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６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临时提案

》

注

：

１

、

本表决票只能用

“

√

”

填写

，

其他符号

、

数字无效

；

２

、

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

，

即只能在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三栏中任

一栏打

“

√

”；

３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

利

，

其表决结果计为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股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76� �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2016-19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和

３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披露了

《

智度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摊

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

２０１６－１４

）

和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临时提案

》。

由于工作疏忽

，

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填写

错误

，

现将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

一

、

更正前

：

１

、

本次重组不会摊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９

月基本每股收益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阅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６６０００２

号审阅报告

，

本次交易

前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

元

，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

，

本次交

易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备考财务报表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

元

，

基本每股收

益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被摊薄的情况

，

具体如下

：

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变动

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 比例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７ －３８５．７１％

本次配套融资为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智度德普

、

控股股东的普通合伙人西藏智

度发行不超过

３４９

，

４８４

，

７４１

股和

６９

，

８９６

，

９４８

股股份

，

共发行不超过

４１９

，

３８１

，

６８９

股

股份

，

共募集不超过

２

，

８１８

，

２４４

，

９５４

元

。

在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也不存在被摊薄的情况

，

具体如下

：

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变动

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 比例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９ －２７１．４３％

更正后

：

１

、

本次重组不会摊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９

月基本每股收益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阅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６６０００２

号审阅报告

，

本次交易

前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

元

，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

，

本次交

易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备考财务报表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

元

，

基本每股收

益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被摊薄的情况

，

具体如下

：

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变动

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 比例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７ －

本次配套融资为公司分别向控股股东智度德普

、

控股股东的普通合伙人西藏智

度发行不超过

３４９

，

７４８

，

５０１

股和

６９

，

６３３

，

１８７

股股份

，

共发行不超过

４１９

，

３８１

，

６８８

股

股份

，

共募集不超过

２

，

８１８

，

２４４

，

９５４

元

。

在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基本每股收益也不存在被摊薄的情况

，

具体如下

：

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变动

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 比例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９ －

二

、

更正前

：

根据上述假设

，

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如下

：

项目 不实施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完成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

（

万元

）

３６０ ２４

，

８４０

２０１６

年期初股本数

（

股

）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２０１６

年新增股本数

（

股

）

４８８

，

３４３

，

０６２

２０１６

年期末股本数

（

股

）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８０２

，

９２９

，

７６１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２ ０．３１

注

：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

》

的规定

：

２０１６

年新增股本数

＝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

＊９ ／ １２

更正后

：

根据上述假设

，

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如下

：

项目 不实施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完成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

（

万元

）

３５０．３５ ２４

，

８３０．３５

２０１６

年期初股本数

（

股

）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２０１６

年新增股本数

（

股

）

４８８

，

３４３

，

０６２

２０１６

年期末股本数

（

股

）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８０２

，

９２９

，

７６１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１ ０．３１

注

：

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的规定

：

２０１６

年新增股本数

＝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

＊９ ／ １２

三

、

更正前

：

依据盈利预测承诺

，

猎鹰网络

、

亦复信息

、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８

年度的净利润均将实现持续增长

：

单位

：

万元

盈利预测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猎鹰网络

９０００ １１

，

７００ １５

，

２１０ １８

，

２５２

亦复信息

３

，

５００ ４

，

５５０ ５

，

９１５ ７

，

０９８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

１１

，

０１４ １６

，

３９０ ２１

，

８１８ ２５

，

６３８

合计

２３

，

５１４ ３２

，

６４０ ４２

，

９４３ ５０

，

９８８

注

：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的净利润为按照

１

美元兑换

６．４

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得出

更正后

：

依据盈利预测承诺

，

猎鹰网络

、

亦复信息

、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８

年度的净利润均将实现持续增长

：

单位

：

万元

盈利预测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猎鹰网络

８

，

８３８ １１

，

７００ １５

，

２１０ １８

，

２５２

亦复信息

３

，

５００ ４

，

５５０ ５

，

９１５ ７

，

０９８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

１１

，

０１４ １６

，

３９０ ２１

，

８１８ ２５

，

６３８

合计

２３

，

３５２ ３２

，

６４０ ４２

，

９４３ ５０

，

９８８

注

：

Ｓｐｉｇｏｔ

公司的净利润为按照

１

美元兑换

６．４

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得出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特此公告

。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公告编号：临 2016-013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6

年

3

月

17

日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中国远洋

")

下

属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远太平洋

"

）、

CBA USD Investments Pty Limited

（

以下简称

"CBA USD Investments"

）

及

Florens Container Corporation S.A.

（

以下简称

"

佛罗

伦

"

）

订立终止协议

，

CBA USD Investments

同意向佛罗伦出售

，

佛罗伦同意向

CBA USD

Investments

购买价格为

198,910,581

美元的集装箱

，

并终止各项租约

。

根据终止协议

，

CBA

USD Investments

同意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解除中远太平洋对

CBA USD Investments

的

担保责任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远

太平洋所属佛罗伦向

CBA USD Investments

回购集装箱之议案

。

2016

年

3

月

17

日

，

中远太平洋

、

CBA USD Investments

及佛罗伦订立终止协议

，

CBA USD Investments

同意向佛罗伦出售

，

佛罗伦同意向

CBA USD Investments

购买价

格为

198,910,581

美元的集装箱

，

并终止各项租约

。

根据终止协议

，

CBA USD Invest鄄

ments

同意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解除中远太平洋对

CBA USD Investments

的担保责

任

。

二

、

交易对方介绍

1

、

卖方

公司名称

：

CBA USD Investments Pty Limited

公司简介

：

CBA USD Investments

，

由澳洲联邦银行直接或间接全资拥有

，

而澳洲联

邦银行为澳洲首屈一指之综合金融服务供货商

，

业务包括零售

、

商业及机构银行业务

、

基

金管理

、

退休金

、

保险

、

投资及经纪服务

。

澳洲联邦银行为澳洲证券交易所内其中一家最

大的上市公司

。

2

、

买方

公司名称

：

佛罗伦

公司简介

：

佛罗伦为中远太平洋的全资附属公司

，

为一家于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

的投资控股公司

。

佛罗伦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集装箱租赁业务

。

3

、

原担保人

公司名称

：

中远太平洋

公司简介

：

中远太平洋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

，

主要从事码头的管理及经营

、

集装箱租

赁

、

管理及销售

，

以及相关业务

。

4

、

本公司与

CBA USD Investments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协议主要内容

1

、

签约时间

：

2016

年

3

月

17

日

。

2

、

协议内容

：

CBA USD Investments

同意根据终止协议出售

，

而佛罗伦同意根据终止

协议购买集装箱

（

即

CBA USD Investments

根据其与佛罗伦于

2008

年

7

月

2

日签订的

设备采购协议向佛罗伦购买及根据租赁协议向佛罗伦出租的集装箱

，

包括

118,094

标准

箱

）。

3

、

交易对价及付款条款

：

购买集装箱的价款合计

：

(a) 198,888,517

美元

；

及

(b)

终止费

，

即

22,064

美元

。

佛罗伦应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以美金向

CBA USD Investments

支付购买

价

。

4

、

终止租约

：

自协议生效起

，

租赁协议项下的每项集装箱租约将不可撤回地终止

。

终

止后

，

除根据租赁协议在集装箱租约终止后继续有效的任何权利及义务外

，

CBA USD

Investments

或佛罗伦对彼此均无任何权利或义务

。

5

、

解除及免除

：

自协议生效起

，

CBA USD Investments

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解除及免

除中远太平洋对

CBA USD Investments

的担保责任

。

购买价格是

CBA USD Investments

、

佛罗伦及中远太平洋经公平磋商

，

并考虑租赁协

议规定的提前终止的价款

、

提前终止导致

CBA USD Investments

的损失及佛罗伦根据租

赁协议剩余期限应付

CBA USD Investments

的未支付的租金后

，

基于一般商业条款确

定

。

合计总价为

198,910,581

美元

（

折合

1,292,143,025

元人民币

1

）。

1

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4961 元人民

币 / 美元折算。

四

、

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满足佛罗伦出售交易的先决条件

，

CBA USD Investments

须解除中远太平洋在

租赁协议对佛罗伦的担保责任及同意佛罗伦控制权易手

，

通过终止租赁协议及购买集装

箱

，

可以简化佛罗伦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手续

，

佛罗伦将得以获得集装箱

100%

的所

有权及控制权

，

并可以继续根据佛罗伦与其集装箱现有承租人订立的现有分租协议租借

集装箱

。

董事会

（

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

认为

，

根据上述理由及中远太平洋董事的意见

，

终止协议

是按正常商业条款

、

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范围之内订立

，

且终止协议的条款属公平

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特此公告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6-003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事项收到仲裁调解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本次仲裁事项受理情况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轻

建设

、

申请人

）

作为申请人

，

就与西安兴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荣公司

、

被申请人

）

关于阎良航空国际大酒店及科技公寓项目履约纠纷一事向西安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申请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被受理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发布

《

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事项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5

））。

2016

年

1

月

6

日

，

中轻建设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出变更仲裁请求申请

（

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发布

《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变更仲裁请求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01

））。

2016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收到了西安仲裁委员会的

《

调解书

》（

西仲调字

（

2014

）

第

1166

号

）。

二

、

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

）

仲裁当事方

1

、

申请人

：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鼎荣

住所地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

22

号

2

、

被申请人

：

西安兴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胜利

住所地

：

西安市碑林区柿园路

35

号帝标大厦七楼

（

二

）

本案纠纷起因及变更申请原因

2012

年

6

月

28

日

，

中轻建设与西安东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

陕西省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

约定由西安东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投资开发的阎良航空国

际大酒店及科技公寓项目

（

下称

"

该项目

"

）

发包给中轻建设施工承建

；

2012

年

11

月

5

日

，

西安东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兴荣公司签订

《

业务交接协议

》，

约定将该项目交

由兴荣公司全部接管并承担一切权利和义务

。

此后

，

中轻建设和兴荣公司就该项目的

工程量确认和付款事宜等签订多份补充协议

。

截至仲裁提起之日

，

兴荣公司尚欠合同

进度工程款

5,840

万元

。

经多次协商

，

兴荣公司仍不予支付款项

，

中轻建设无奈向西安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

2016

年

1

月

6

日

，

为彻底解决纠纷

，

提高司法效率

，

中轻建设向西安仲裁委员会

提出变更仲裁请求申请

。

（

三

）

仲裁请求

1

、

请求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

《

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以及

《

建

设工程合同补充协议

》；

2

、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尚欠的工程款

75,415,218.18

元

，

以及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

2014

年

10

月

29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为止的利息

，

暂计至

2016

年

1

月

6

日为

5,514

，

815.31

元

；

3

、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其所造成的申请人经济损失

600

万元

；

4

、

请求裁决申请人对系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

5

、

请求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仲裁活动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计人民币

50

万元

（

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

）；

6

、

请求裁决本案包括鉴定费用在内的全部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

三

、

调解结果

2016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收到了西安仲裁委员会的

《

调解书

》（

西仲调字

（

2014

）

第

1166

号

），

在仲裁庭的主持下

，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

，

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

一

、

双方同意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

《

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以及

《

建

设工程合同补充协议

》。

二

、

依据陕西尚华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陕尚华鉴造字

[2015]

第

001

号

《

司法鉴

定意见书

》，

系争工程陕西阎良航空国际大酒店及科技公寓项目

1#

、

2#

、

4#

、

5#

、

6#

、

7#

、

8#

楼主体及二次结构和部分外装饰工程的造价为

153,613,299.18

元

(

不包含争议部

分

)

。

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劳保统筹

、

人工费补差两项争议项达成一致意见

，

被申

请人同意向申请人支付劳保统筹

2,000,000

元

、

人工费补差

500,000

元

。

以上各项合计

156,113,299.18

元

，

申请人已收到该工程的工程款

84,230,000

元

(

含代付给张号乐的

3,

750,000

元

)

，

因此

，

被申请人尚欠申请人工程款

71,883,299.18

元

。

三

、

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请求的延期付款利息

5,114,090

元

、

经济损失

3,000,000

元

、

鉴定费

1,000,000

元

、

仲裁费用

585,910

元

、

因仲裁活动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300,000

元

，

合计

10,000,000

元

。

四

、

综合上述款项被申请人共计应向申请人支付

81,883,299.18

元

，

被申请人应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向申请人支付

5,000,000

元

，

2016

年

5

月

15

日前支付

10,000,

000

元

，

2016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

20,000,000

元

，

2016

年

6

月

15

日前支付

20,000,000

元

，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26,883,299.18

元

。

被申请人逾期不能支付的

，

依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

支付延期债务利息

。

五

、

双方当事人同意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所欠工程款范围内对施工工程享有优先

受偿权

。

六

、

申请人自收到被申请人支付的第一期款项之日起

20

日内向被申请人移交

1#

、

2#

、

4#

、

8#

楼的施工现场并同步移交相应施工资料

(

不干涉

5#

、

6#

、

7#

楼的正常施工

作业

)

，

收到第二期款项后

10

日内移交全部施工场地并同步移交全部施工资料

(

工程

资料按申请人施工节点范围

，

本项目在交工时档案馆等相关部门要求的施工资料提

供

)

。

七

、

施工现场未使用完毕的建筑材料

，

被申请人对尚可利用的施工材料接收

，

双

方在移交场地时

，

协商价值予以给付申请人

。

如双方对是否可利用的施工材料或可利

用施工材料的价值协商不一致的

，

则由鉴定机构陕西尚华司法会计鉴定所确定

，

双方

均认可鉴定机构陕西尚华司法会计鉴定所的意见

。

上述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

不违反法律规定

，

仲裁庭依据

《

中华

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

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制作本调解书

，

予以确认

。

本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自双方当事人签收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

四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若公司按期收到该笔款项

，

将确认相应收入

，

同时支付并结转相应成本

。

支付的

成本主要内容为分包工程款

、

材料采购款和相关税费

，

对当期及期后损益不会造成重

大的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

西安仲裁委员会

《

调解书

》（

西仲调字

（

2014

）

第

1166

号

）。

特此公告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31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

经确认上述筹划事项为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继

续停牌的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

。

公司

2016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停牌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三

个月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12

月

4

日

、

12

月

11

日

、

12

月

18

日

、

12

月

25

日

、

2016

年

1

月

4

日

、

1

月

8

日

、

1

月

15

日

、

1

月

22

日

、

1

月

29

日

、

2

月

5

日

、

2

月

6

日

、

2

月

19

日

、

2

月

26

日

、

3

月

4

日

、

3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编

号

：

2015-114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5-116

）、《

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

编号

：

2015-117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5-120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

展公告

》（

编号

：

2015-122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

号

：

2016-01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

编

号

：

2016-02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03

）、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04

）、《

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07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

编号

：

2016-09

）、《

关于继续停牌筹划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公告

》（

编号

：

2016-14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16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编号

：

2016-22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24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编号

：

2016-25

）。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镇江博昊科技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

、

厦门烯成

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79.66%

股权

。

镇江博昊科技有限公司

、

厦门烯成石墨烯科

技有限公司在过去的两年内均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

，

其业务特点符合国家有关

石墨烯及相关新材料发展的最新产业政策

，

符合公司

"

智能互联家居产业

+

石墨

烯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

双主业的发展战略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

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

目前

，

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692� � � � � �股票简称:远程电缆 编号:2016-009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接到公

司股东俞国平通知

，

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１

，

４５１．００

万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有限公司用于个人融资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俞国平 否

１４５１

万股

２０１６－３－１５

至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止

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有限

公司

２０．８９％

个人融资

２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俞国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

６

，

９４７．２０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１．２８％

，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５

，

５７１．００

万股

，

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０．１９％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

，

６４３．００

万股的比例为

１７．０７％

。

二

、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6-028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00-17: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5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网址

：

http://irm.p5w.net

）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

、

总经理孟令章先生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丛丰

森先生

，

财务总监蒋华良先生

，

独立董事高岩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7日

证券代码：300215� � � �证券简称：电科院 公告编号：2016-022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98� � � �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2016-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

Ｂ１

层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２

其中

：

Ａ

股股东人数

２５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Ｈ

股

）

７

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７

，

５５７

，

６３２

，

１８６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１

，

１０３

，

９２０

，

６８４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Ｈ

股

）

６

，

４５３

，

７１１

，

５０２

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６．７５０３５９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３．５６１９７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３．１８８３８９

注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

２

、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和公司有表决权

Ｈ

股股份总数不包括本公司股东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ｄｅ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冠意有限公司

）

持有的本公司

２

，

２９２

，

５７９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

。

根据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上述股份因全部质押

，

于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无表决权

。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统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或

“

本次会议

”）

由本公司执行董事

、

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先生主持

，

采用现场会议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的方式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４

人

，

董事长常振明先生

、

董事朱小黄先生

、

董事李

庆萍女士

、

董事李哲平先生

、

董事袁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２

、

本公司在任监事

８

人

，

出席

４

人

，

监事舒扬先生

、

监事王秀红女士

、

监事贾祥森

先生

、

监事马海清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３

、

本公司执行董事

、

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先生

，

副行长朱加麟先生

，

董事会秘书王

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陈丽华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３１

，

１０３

，

９１１

，

６８４ ９９．９９９９７１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４４８

，

８０５

，

０９５ ９９．９２３９７５ ２

，

８３６

，

４０７ ０．０４３９５０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７５

普通股合计

３７

，

５５２

，

７１６

，

７７９ ９９．９８６９１２ ２

，

８４５

，

４０７ ０．００７５７６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１２

２

、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何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３１

，

１０３

，

９１１

，

４８４ ９９．９９９９７０ 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４４８

，

８０５

，

０９５ ９９．９２３９７５ ２

，

８３６

，

４０７ ０．０４３９５０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７５

普通股合计

３７

，

５５２

，

７１６

，

５７９ ９９．９８６９１２ ２

，

８４５

，

６０７ ０．００７５７６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１２

３

、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黄芳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３１

，

１０３

，

９１１

，

４８４ ９９．９９９９７０ 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２６３

，

７２４

，

７９３ ９７．０５６１６４ １８７

，

９１６

，

７０９ ２．９１１７６１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７５

普通股

合计

３７

，

３６７

，

６３６

，

２７７ ９９．４９４１２２ １８７

，

９２５

，

９０９ ０．５００３６６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１２

４

、

议案名称

：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万里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３１

，

１０３

，

７９０

，

９８４ ９９．９９９９７１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６

，

２４０

，

１５１

，

１５１ ９６．６９０８９１ ２１１

，

４９０

，

３５１ ３．２７７０３４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７５

普通股合计

３７

，

３４３

，

９４２

，

１３５ ９９．４３１３５４ ２１１

，

４９９

，

３５１ ０．５６３１３４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１２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选举 陈丽华女 士

担任中 信银行股 份 有

限公 司第四届 董事 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

１６４

，

９８３

，

３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８４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１６ ０ ０

２

关于选举 何操先生 担

任中信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 独

立董事的议案

２

，

１６４

，

９８３

，

１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７５ 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５ ０ ０

３

关于选举 黄芳女士 担

任中信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 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

，

１６４

，

９８３

，

１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７５ ９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４２５ ０ ０

４

关于股东 提名选举 万

里明先 生担任中 信 银

行股 份有限公 司第 四

届 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的议案

２

，

１６４

，

８６２

，

６９０ ９９．９９９５８４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１６ ０ 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

４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

由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邢冬梅律师

、

傅卓婷律师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

，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现场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独立意见函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18日


